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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许可、质押、融资专题

【知识点】知识产权运用概述

知识产权运用的基本定位是知识产权工作链条的关键环节和最终目的。创造是基础，保护是关键，管理是方

法，服务是保障，运用是最终目的。

我国“知识产权运用”经历了从“使用实施”到“综合运用”再到“价值运营”的过程。

【知识点】知识产权的转让与许可

一、知识产权转让

知识产权转让是知识产权进行流转交易的重要运用形式。

二、知识产权许可

知识产权许可仅仅转让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并不转让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1、知识产权普通许可——非独占性许可

许可人仍然保留在该地域内使用或实施其知识产权的权利，同时许可人也可以在未经被许可人同意的情况下

将其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再授予被许可人之外的第三人。

2、知识产权独占许可

许可人不得将其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再授予被许可人之外的第三人，许可人本人也不得自行使用或实施其知识

产权。

3、知识产权排他许可

许可人不得将其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再授予被许可人之外的第三人，但是许可人本人可以自行使用或实施其知

识产权。

4、开放许可（21 年新增，但很重要）

专利开放许可是指专利权人自愿以书面方式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明愿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实施其专利

并明确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和标准，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实行开放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

意愿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的，以书面方式通知专利权人并按照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和标准支付许可使

用费后，即获得专利实施许可。专利权人可以就开放许可的专利给予普通许可，但不得给予独占或者排他许

可。

【知识点】专利质押

含义 债务人或者第三方担保人依法以其合法拥有的专利权的财产权利出质，将该财产权作为债

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财产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

产权的价款优先受偿。

模式 自由型专利质押（北京）、政府主导型专利质押（上海浦东）、政府服务型专利质押（武

汉）。

1、自由型，出政策，市场化操作。风险主要由银行承担，因而采用这种模式难以获得较高

的质押率。

2、政府主导型，出政策，还起到了担保和分担风险的作用；

质押率相对较高。

3、政府服务型，引入了专业担保机构，减小了政府的负担和银行的风险，企业相应地增加

了融资成本，融资速度也受到影响。



【知识点】专利保险

含义 专利保险，是指投保人以授权专利和专利侵权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主要解决由于专利

的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民事责任赔偿和财产损失。专利保险作为风险分散的金融手段，具有

经济补偿与风险防范的双重功能，能显著降低专利维权成本、提升企业专利维权和变现能

力。

专利保险

的模式

政府统保（政府掏钱买保险）、政银保和政融保三种典型模式。

后面两种都是：政府：保费补贴、贴息补贴和风险补偿支持；

银行或者融资机构提供资金；保险公司为贷款主体提供保证保险。

种类 专利执行保险、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专利质押融资保险

1、专利执行保险

专利执行保险属于“攻击型”的保险，适用于专利诉讼案件中专利权人为除去其执行专利

权所受到的阻碍及可能的损失所投保的险种。因此专利执行保险适合于因财力不足、无法

实施自身专利权的个人或企业。

续表

种类 专利执行保险、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专利质押融资保险

2、专利侵权责任保险

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是为被保险人（潜在的侵权人）所设计的一种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是

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负的赔偿责任。专利侵权责任保险合同中承保的范围是，保险期内被

保险人因制造、使用、进口、经销、广告、要约销售或销售被保险产品造成无过错侵权行

为而受第三者主张权利、请求赔偿时，保险人将承担其所需费用。通常保险公司在专利产

品首次生产或销售之前，会要求被保险人先获得专利律师“未侵犯其他有效专利”的法律

意见，这样保险事件发生时才会给予理赔。

种类 专利执行保险、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专利质押融资保险

3、专利质押融资保险

专利质押融资保证保险以企业（借款人）作为投保人，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款人）作为被

保险人，其所保障的风险是在保险期内，投保人未能按照与被保险人签订的《借款合同》

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保险人（即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应偿还的贷款本金和相应的利息

承担赔偿责任。

续表

专利保险的

投保与理赔流程

删除

专利保险费的计

算

保险费=基准保险费×投保专利件数×费率调整系数风险高、系数高；投保专利数量越多，

费率折扣越大；专利维持年限越长，费率越低；有过侵权诉讼及其他权利负担的，费率也

将有所提高。

【知识点】著作权许可的类型

一、独占许可、排他许可和普通许可

根据著作权许可使用的权利性质，可将著作权许可分为独占许可、排他许可与普通许可。

（1）独占许可

许可使用的权利为专有使用权。

独占许可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

如合同对专有使用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被许可人有权排除包括著作权人在内的任何人以同样的

方式使用作品。

著作权人将专有使用权授予他人的，对于发生在专有使用权范围内的侵权行为，专有使用权人、著作权人均

可以单独或者共同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2）排他许可

著作权人仍有权以与被许可的权利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

著作权人以排他许可方式许可他人使用作品的，对于发生在排他许可范围内的侵权行为，被许可人可以单独

起诉，如果著作权人已经起诉的，被许可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

对于合同中使用“独家使用权”等类似表述的，可以根据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确认许可

的性质为排他许可或者独占许可。

（3）普通许可

许可使用的权利为非专有使用权。无权排除包括著作权人在内的任何第三方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

普通许可的被许可人经著作权人明确授权的，可以针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知识点】著作权质押

一、著作权质权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著作财产权可以出质，以作为债权的担保，这种通过著作权质押形成的权利即

为著作权质权。

著作权质权是主合同债权的从权利，债权人为质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

根据我国《著作权质权登记办法》，以共有的著作权出质的，除另有约定外，应当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著作权出质期间，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已经出质的权利。出质人转让或者许

可他人使用出质的权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二、著作权质权登记

著作权质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自记载于《著作权质权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登记机构应当通过国家

版权局官方网站公布著作权质权登记的基本信息。

申请著作权质权登记，提交文件。经审查符合要求的，登记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予以登记，并向出

质人和质权人发放《著作权质权登记证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构不予登记：

①出质人不是著作权人的；

②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③出质著作权的保护期届满的；

④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的；

⑤出质著作权存在权属争议的；

⑥其他不符合出质条件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构应当撤销质权登记：

①登记后发现有应当不予登记的情形的；

②根据司法机关、仲裁机关或者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影响质权效力的生效裁决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撤销

的；

③著作权质权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

④申请人提供虚假文件或者以其他手段骗取著作权质权登记的；

⑤其他应当撤销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申请注销质权登记：

①出质人和质权人协商一致同意注销的；

②主合同履行完毕的；

③质权实现的；

④质权人放弃质权的；

⑤其他导致质权消灭的情形。

三、著作权质权实现

在著作权所担保的债权到期仍未得到清偿时，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

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以实现质权。质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出质人请求质权人及时行使质权，因质权人怠于行使权利造成损害的，由质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知识点】著作权资本市场与证券化

一、著作权资本市场

著作权资本市场是以能产生可预期现金流收入的著作权未来收益权为依托，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的渠道。

2020 年 1 月 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该通知的出台反映出知识产权资本市场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的趋势。

二、著作权证券化

著作权证券市场以著作权证券化为前提。

著作权证券化是以著作权未来将产生的稳定的、可预期的现金流为基础，实现资金融通的一种高效率、低成

本的方式。

股票、债券是以资产所有者的整体信用为支撑，著作权证券化则是以支撑该证券发行的著作权本身的信用为

支撑。

通过特殊目的机构的设立，将被证券化的著作权资产从发起人的其他资产中分离出来，实现不同资产风险与

收益的隔离。

在著作权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通常需要选择多个著作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优化组合，这主要是为了避免

基础资产过于单一所带来的风险。


